
 

 

 

 

Airyacht Limited 遊艇租賃細則 
 
致租方： 

請您在支付租船費用前，務必仔細閱讀本遊艇租賃細則。一旦完成定金或全額款項支付，即視為

您已充分理解並自願接受以下全部內容。 

 

遊艇租賃細則： 

由優遊海洋有限公司（AirYacht Limited）制訂  

 
一、預約與費用 

  

1.  費用支付：租船預約確定後，租方需先行支付總費用的 50%作為預付款，預約方可生效。若租

船日期距離預約日超過 7 天，剩餘 50%費用需在出發前 7 天付清；若租船日期距離預約日 7 天內

（含 7 天），租方需在預約時一次性全額支付全部費用。 

  

2.  實際登船人數須與合約一致，超額乘客需按船東規定額外付費。 

  

二、行程與天氣 

  

1.  常規天氣：除出現紅色暴雨警告信號或以上級別暴雨預警，以及三號風球或以上級別颱風預警

外，如遇普通降雨、陰天等常規天氣狀況，租船行程將照常進行，租方需按原定計劃登船出發，

不得以天氣原因為由要求改期或退款。 

  

2. 極端天氣 :  

- 僅在出現紅色暴雨警告信號或以上級別暴雨預警，以及三號風球或以上級別颱風預警的情況

下，租方方可申請改期，不支持任何形式的退款。具體改期安排由租方與船東協商確定。 

- 若租船行程實際推進已達 70%及以上時，即便出現上述極端天氣預警，本次租船行程仍視為完

成，租方不得申請改期或退款，其後行程及返程安排由船東負責。 

  

三、時間與延期 

1.  租方應按時登船，如遲到影響行程，船東有權按既定時間啟航，且不因此提供補償、改期或退

款。 

  

2.  租船如需加時，租方須提前向船東申請，加時費用及相關細則以雙方協商確認為準。 

  



 

四、設備故障與退費 

  

1.  登船時故障處理：租方登船時若發現空調故障，可選擇取消行程並獲全額退款（24 小時內原路

退回），或繼續行程並由船東退還總費用的 20%；若發現卡拉 OK 設備故障，船東需退還總費用的

5%。 

  

2.  行程中故障處理：行程推進比例以實際航行時間佔原定總租船時間的比例計算（如原定 4 小時，

6 點 - 10 點航行，8 點發現故障視為推進 50%）。若行程推進不足 50%時出現空調故障，船東退還

20%費用；卡拉 OK 故障退還 5%費用。若行程推進 50%及以上，空調故障退 10%，卡拉 OK 故障

退 2.5%。 

  

3. 責任與時效：設備故障由船東安排維修人員處理，若 30 分鐘內修復，不適用退費；若超時，按

對應標準退費。雙方需對故障情況簽字確認。 

  

五、水上活動設施套餐 

  

1. 套餐構成：水上活動設施套餐含充氣滑梯、充氣游泳池、獨木舟、浮毯等項目（具體以實際預

訂為準），套餐費用通常為 3800 元或 4000 元。 

  

2. 故障退費： 

- 單項設施故障（如充氣游泳池漏氣），按單項佔套餐總價比例退費（如 4000 元套餐含四項，單

項故障退 1000 元），租方不得要求全額退套餐費。 

- 多項設施故障，按故障項比例累加退費；全部設施故障，租方有權全額退款。 

  

3. 檢查確認：登船前雙方需共同檢查設施狀態，若發現問題需當場書面反饋，否則視為設施正常

交付。 

  

六、清潔與賠償 

  

1. 清潔費用：租方需保持船體整潔，因非必要噴灑香檳（如嬉戲式噴射）、醉酒嘔吐、大面積油漬

等人為行為導致嚴重污漬，需承擔起步價 2000 元清潔費，具體金額按實際清潔難度核定。 

  

2. 設施損壞：因抽煙、抽雪茄等導致設施破損，需承擔起步價 2000 元賠償，按維修或物品原價補

足差額。 

  

3. 洗手間使用：嚴禁在洗手間丟棄紙巾，違者導致管道堵塞需承擔至少 2500 元修理費，實際費用

超此金額需補足。 

  

七、其他事項 

  

1.  租方須愛護船上設備，人為損壞按實際價值賠償。 

  

2. 船東有權拍攝活動照片用於宣傳，租方若拒絕需提前書面告知。 



  

3. 規則生效說明：本租船規則將與租船發票、訂單確認資訊一併發送至租方。租方支付定金或全

額款項即視為完全接受並同意本規則全部條款，無需另行簽署文件。其後雙方均需按照本規則履

行權利與義務。 

  

4.  安全責任聲明： 

  

- 平台免責：本平台（優遊海洋有限公司/AirYacht Ltd.）僅作為租船資訊撮合及交易服務提供方，

不直接參與遊艇運營、活動管理及安全監督。租方在租船期間（含登船、航行、離船全程）因任

何原因（包括但不限於自身過錯、第三方行為、不可抗力）導致的意外、人身傷害、財產損失或

死亡，平台不承擔任何法律及經濟責任。 

- 船東免責：船東僅按約定提供適航船舶及基礎安全設施，不對租方在水上活動期間（如游泳、

使用水上玩具、自行下水等）因非船舶固有缺陷導致的損失承擔責任。 

- 租方義務：租方須嚴格遵守船上安全規定，活動前檢查安全設備狀態，並對隨行未成年人進行

全程監護。因租方疏忽、違規操作或未履行監護義務引發的後果，由租方自行承擔全部責任。 

- 風險自擔：租方已知悉水上活動存在天然風險（如水流、天氣變化、設備意外故障等），自願承

擔相關風險，並放棄以任何理由向平台或船東主張賠償的權利。 

  

5.  本規則未盡事宜，雙方協商解決；協商不成，提交香港特別行政區高等法院訴訟解決。 


